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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清宫高丽布的输入及其用途
孙雨苗

摘　要：高丽布作为一种外来面料，很受清廷重视，尤其在皇室丧葬、祭祀以及宗教

场合中占重要地位。皇太极统治时期，在政治、经济形势的推动下，高丽布输入量呈爆发

式增长，其输入途径由强制贸易等方式转化为稳定的朝贡模式。入关后高丽布在服用、赏

赐等方面的用途逐渐减少，因此清廷大幅削减朝贡高丽布的数量。但终清一代，清廷强调

高丽布在皇室祭祀场合不可替代，体现了宫廷对于传统习俗的坚守。高丽布在清代宫廷的

发展历程反映了满族文化的吸收调整性和保持传统的坚韧性。

关键词：清代　宫廷　朝贡　高丽布　满族文化

高丽布①作为一 种 外 来 面 料，在 清 宫 服 饰 中 占 据 重 要 位 置。清 代 服 饰 制 度 规 定，皇 帝 的 行 带

“佩帉以高丽布，视常服带帉微阔而短”②。《清稗类钞》“高宗俭德”条称，“高宗自少至老，衬衣及

裤皆以高丽布为之，寒暑无间”③。此外，档案材料显示，高丽布在清宫的丧葬、祭祀等场合中有着

不可取代的地位。但至今学界对此鲜有关注，且研究者在提到这种纺织品时，对高丽布一词的含义

存在分歧。本文拟利用清代官方辞书、档案以及中朝两国实录等满汉文材料，在厘清高丽布含义和

分类的基础上，分析其输入的途径、数量变化以及具体的使用场景，并结合中朝两国关系探究其变

化的原因，以高丽布为研究对象，勾勒出一条外来面料在清宫的发展路径，进而深化对清宫物质文

化多面性的理解。

一　清宫高丽布的含义与种类

在分析高丽布的输入和用途之前，首先要明确高丽布的含义。高丽布来自朝鲜国无疑，但研究

者对其材质有不同看法。章新称 “苎布即所谓高丽布”④，显然将其认定为麻织物。⑤ 另有研究者将

丝、棉、麻织物都归进高丽布的范畴。⑥ 但实际上，清宫高丽布仅指朝鲜输入的棉布。清代官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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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布一词有不同含义，单就清代史料中出现的高丽布而言，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与清宫相关史料中所记载的朝鲜纺织品，另

一种是江南地区方志等史料中记载的本土纺织品，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前一种，其它作另文探讨。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１０３ 《志七十八·舆服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３０３７页。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７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２０３页。

章新：《清代宫廷外国织物的来源与用途述略》，载任万平、郭福祥、韩秉臣主编：《宫廷与异域———１７、１８世纪的中外物质文

化交流》，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６９页。

苎布的原料是苎麻，麻织物中的上品。

刘永连、刘安琪：《朝鲜朝贡参考》，《东疆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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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御制增订清文鉴》将高丽布 （满文ｓｏｌｈｏ　ｂｏｓｏ）释为 “称朝鲜国的ｂｏｓｏ为高丽布”①，其中ｂｏ－
ｓｏ为 “棉线 （满文ｋｕｂｕｎ　ｉ　ｓｉｒｇｅ）所织”②，即棉布。《清文鉴》虽将ｂｏｓｏ的汉文注为 “布”，但这

与汉文语境中 “布”的 含 义 有 差 别，对 此，清 代 档 案 以 及 朝 鲜 方 面 的 用 词 更 准 确。如 崇 德 元 年

（１６３６），《满文老档》记载朝鲜历年进献的各色ｂｏｓｏ，③ 在 《朝鲜实录》中被记作 “杂 色 木 绵”④；

而康熙、乾隆年间的满汉合璧档案中则将ｂｏｓｏ记作木棉或木绵。⑤ 朝鲜进献给清廷的棉布有多种，

高丽布是这些棉布的统称。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内务府将高丽布变价时奏称 “查库内现存头等次等

各色生熟高丽布共四万八千五十匹”⑥，可见高丽布包含不同档次、颜色的棉布，且有生、熟之分。

高丽布的档次可能是根据布的粗细 来 区 分。 《满 文 老 档》载，崇 德 元 年 朝 鲜 进 献 有 “粗 白 布”
（满文ｍｕｗａšａｎｇｇｉｙａｎ　ｂｏｓｏ），而其它ｂｏｓｏ前则无 “粗”字，⑦ 应是较为细密的棉布。朝鲜 《万机

要览》⑧ 载，各地上贡的纺织品定价不同，其中棉布有 “七升”“九升”之别，“升”是标示面料粗

细的单位，类似于现在纺织行业中纱线的 “支”，“七升白绵布，每匹一石五斗，……九升白绵布，

每匹二石”⑨，可见九升棉布更细密，价格高。

关于高丽布的生、熟之分。档案载，崇德八年，朝鲜送来的棉布中有 “平常白布一千四百匹、

生布七千匹”�10；乾隆六年 （１７４１），朝鲜年贡有 “白木绵一千匹、木绵二千匹”，二者在同档满文中

被分别记作šａｎｇｇｉｙａｎ　ｂｏｓｏ和ｅｓｈｕｎ　ｂｏｓｏ，�11 其中ｅｓｈｕｎ意为 “生、不熟”，即其中２０００匹是生棉

布，另外１０００匹应是 熟 棉 布。相 对 于 熟 布，生 布 未 经 煮 练，大 部 分 天 然 杂 质 还 存 在，布 面 较 黄，

渗透性差，而经过煮练的熟布已无杂质，吸水性好，有利于后续印染。�12

高丽布的颜色多种，本文查阅所见的材料中共出现了六种，其中白色数量最多，蓝色、黑色次

之，另外还有少量红色、绿色和黄色。这里需要加以解释的是蓝布和黑布。蓝布有两种：一种是较

容易理解的 “蓝布”，满文作ｌａｍｕｎ　ｂｏｓｏ，《御制增订清文鉴》将ｌａｍｕｎ释为 “称同蓝靛花一样的颜

色为蓝”�13；另一种蓝棉布汉文记作 “佛头青布”，满文作 ｍｏｃｉｎ，释为 “称细美红青色的棉布为佛

头青布”�14，那何为 “红青”呢？ “红青”满文作ｆｕｌａｂｕｒｕ， “称 一 切 有 银 红 光 的 蓝 （ｌａｍｕｎ）为 红

青”�15。由此推知，佛头青布是一种泛着银红光的蓝布。黑布与此情况类似，也分两种：一种是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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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增订清文鉴》卷２３ 《布帛部·布帛类第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２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７８页。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２３ 《布帛部·布帛类第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２册，第７７９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１８册，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９１页。
《朝鲜仁祖实录》卷３２，仁祖十四年二月己卯。此处 “木绵”即指棉布。古无 “棉”字，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普及后，文献中常

用 “绵”字来指称，或记作 “木绵”，后逐渐出现 “棉”字，清代常混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 文，礼 部 为 交 送 朝 鲜 国 恭 进 谢 恩 礼 物 事 致 总 管 内 务 府，康 熙 三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档 号：

０５—１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８；内阁题本，三泰题为朝鲜国王遣使送上万寿元旦冬至礼物事，乾隆六年二月初四日，档号：０２—０１—

００５—０２２７３８—０００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奏为遵旨查明广储司存高丽布高丽纸数量分别留存发卖事，雍正九年三月十七

日，档号：０５—０００１—０２７。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１８册，第９９１页。

朝鲜纯祖 （１８００－１８３４年在位）时期编写供国王参考的有关财政和军制的书。
（朝）徐荣辅：《万机要览》财用编一 《各贡》，朝鲜总督府中枢院１９３７年版，第１１０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１４辑，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３６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 题 本，三 泰 题 为 朝 鲜 国 王 遣 使 送 上 万 寿 元 旦 冬 至 礼 物 事，乾 隆 六 年 二 月 初 四 日，档 号：０２—０１—

００５—０２２７３８—０００６。

煮练是棉织物加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棉织物首先通过退浆去掉大部分浆料和天然杂质，但仍有一些杂质如蜡状物质、果胶物

质、含氮物质、棉籽壳等存在，煮练可去除这些杂质，使面料更洁白柔软，增强吸水性。参见纪惠军主编：《印染技术》，东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页。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２３ 《布帛部·采色类第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２册，第７８５页。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２３ 《布帛部·布帛类第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２册，第７７９页。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２３ 《布帛部·采色类第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２册，第７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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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文作ｙａｃｉｎ　ｂｏｓｏ，满文中有 “青”（ｙａｃｉｎ）、“黑”（ｓａｈａｌｉｙａｎ）之别，《御制增订清文鉴》载

“称黑色为青”①，又载 “称最青 （ｕｍｅｓｉ　ｙａｃｉｎ）为黑”②，即 二 者 皆 为 黑 色，颜 色 深 度 有 差 别， “青

布”即普通的黑棉布；另一 种 黑 棉 布 汉 文 记 作 “毛 青 布”，满 文 作 ｍｏｃｉｎ　ｓａｍｓｕ， “称 细 美 的 青 布

（ｙａｃｉｎ　ｂｏｓｏ）为毛青布”③，可见毛青布是黑色棉布中的上品。有学者认为毛青布和佛头青布都是深

青色，很可能是同一类型纺织品的不同称谓，④ 但 细 究 满 文 的 定 义 可 发 现，它 们 在 颜 色 上 有 区 别，

其共性是比普通棉布精美。

二　高丽布的输入途径及数量变化

入关前，高丽布通过两种方式输入后金 （清），崇德元年之前主要通过议和礼或强制贸易的形

式，崇德元年之后以朝贡为主。朝贡这种方式在入关后被延续下来，这成为高丽布输入清宫的唯一

途经。⑤ 同时，高丽布的输入数量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高丽布进入女真社会，至少可追溯至明代，《女真译语》中即有高丽布一词，音译为 “素罗斡

博素”⑥。但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高丽布少见，这可能与该时期留存的史料较少有关，但努尔哈赤

建立政权后与明、朝鲜关系颇为紧张，这自然也会影响女真社会获取朝鲜纺织品的途径。《满文老

档》载，天命八年 （１６２３），因朝鲜三次派遣的使臣都将贡物藏匿，努尔哈赤命将其尽取之存于公

库，其中有 “红布 （ｆｕｌｇｉｙａｎ　ｂｏｓｏ）一百匹、青布 （ｙａｃｉｎ　ｂｏｓｏ）一百匹”⑦。此时朝鲜对后金态度消

极，事大明朝的立场非常坚定。

皇太极统治时期是高丽布大量输入的阶段，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以崇德元年为界。

天聪年间，清廷主要以议和或强制贸易的方式来获取朝鲜棉布。天聪元年 （１６２７）的丁卯战争⑧中，

朝鲜国王派王弟前来议和，王弟 “携至马百匹、虎豹皮百张、绵绸葛布四百匹、布 （ｂｏｓｏ）一万五

千匹”⑨。天聪四年，皇 太 极 派 英 古 尔 岱 率 人 去 朝 鲜 取１７万 匹 高 丽 布。满 文 老 档 载，该 年 六 月 初

十日，

英古尔岱致书云：“（五月）二十三日渡镇江河讯问，知佛头青布尚未运至。因驴骡羸瘦，

遂分兵为三，其二留于镇江岸，其一率往安州，催办佛头青布 （ｍｏｃｉｎ）。时闻得佛头青布十二

万，已于初六日运至义州。其余五万佛头青布，俟催办牛驮，由内地运至。”�10

这一事件在 《朝鲜实录》中也有记载，朝鲜仁祖八年 （１６３０）六月四日，“金差以人参求易青

布，俊耉不能副其意。至是，龙胡怒入安州，折辱边帅。”�11 安州即英古尔岱率领一支小分队去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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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增订清文鉴》卷２３ 《布帛部·采色类第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２册，第７８４—７８５页。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２３ 《布帛部·采色类第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２册，第７８４页。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２３ 《布帛部·布帛类第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２册，第７７９页。

王业宏、刘剑、童永纪：《“清”出于蓝———清代满族服饰的蓝色情结及染蓝方法》，《清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１０页。

除了年贡，朝鲜在三大节日 （万寿、元旦、冬至），也会按例向清廷进献纺织品，但这种礼单中只 有 各 色 绵 绸 和 苎 布 而 没 有 棉

布，崇德年间已如此，乾隆年间的档案记载中也是这种结构，其纳贡模式显示出对入关前强烈的继承性。另外，朝鲜也会因其

它事由不定期地向清廷贡献礼品，其中的纺织品也没有棉布。

贾敬颜、朱风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５４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１７册，第２４７页。

天聪元年，后金以铲除明朝抗金将领 毛 文 龙 和 “逃 人”问 题 为 借 口 与 朝 鲜 开 战，朝 鲜 军 队 匆 忙 应 战，以 失 败 告 终，双 方 签 订

“江都之盟”，约为 “兄弟之国”。参见白新良主编，王薇等著：《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６—

２１０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１８册，第６２４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１８册，第７７１页。
《朝鲜仁祖实录》卷２２，仁祖八年六月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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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可见朝鲜对后金的强制贸易虽有抵抗，但结果仍如后金所愿，所获数额巨大。天聪八年，后

金再遣 “英俄尔岱、马福塔等往朝鲜贸易”①。

天聪年间后金也试图建立朝贡的模式来获取高丽布，但效果并不理想。记录 《朝鲜实录》的官

员在仁祖十四年 （１６３６）回忆称，“自丁卯 （按：天聪元年）以来，输岁币于金国者，……白布四

百匹、杂色木绵二千匹、正木绵五千匹”②，似乎自天聪元年开始，朝鲜就每年贡７４００匹棉布，但

实际并非如 此。天 聪 六 年，皇 太 极 遣 人 去 朝 鲜 定 年 贡，要 求 “各 种 细 布 （ｎａｒｈūｎ　ｂｏｓｏ）一 万”③，

使者回报 “朝鲜国王于我所定数额，止给十分之一”，皇太极令 “勿受所进礼物，逐之还”④。在后

金的压力下朝鲜于次年送来贡品，当时 “汗与大贝勒及诸贝勒集于大衙门，将朝鲜国王李倧贡物陈

于衙门前红案毕，引来使兵部侍郎朴禄相见。时召汗之福晋之大嬷嬷、小嬷嬷及舅乌克善二妻、额

驸满朱习礼之妻等入衙门观看朝鲜国贡物，命坐于汗之侧，令来使跪见”。并赐每人 “毛青各三十

匹，白布各五十匹”⑤，此年虽未记录具 体 数 额，但 数 量 应 不 少。天 聪 九 年，朝 鲜 使 者 送 “白 布 四

百、红布三百、青布三百、蓝 布 四 百、素 布 一 千、粗 布 五 千”⑥，共７４００匹，与 前 述 《朝 鲜 实 录》

所载吻合。由此看，７４００匹应是双方协商、折中的结果。

崇德元 年 丙 子 战 争⑦后，年 贡 棉 布 数 量 调 整 至１０４００匹。⑧ 崇 德 二 年 （１６３７），再 次 调 整 至

１１４００匹，其中 “各色细布一万匹、素布一千四百匹”⑨。崇德四年，朝鲜贡有 “佛头青布一千四百

匹、红布五百匹、蓝布五百匹、青布四百匹、白布一千四百匹、绿布七千二百匹”�10，合计共１１４００
匹，符合崇德二年所定数额。崇 德 八 年，朝 鲜 朝 贡 的 棉 布 总 量 是１１３００匹，其 中 “细 布 一 千 五 百

匹、红布五百匹、蓝布五百匹、青布四百匹、平常白布一千四百匹、生布七千匹”�11。整体上看，崇

德年间高丽布的年输入量基本稳定。�12

顺治朝及以后，清廷不断削减朝贡高丽布的数量，且以顺治年间减幅最大。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

减 “诸色木绵布四千一百匹”�13；顺治四年减 “木绵二千一百匹”�14；顺治八年朝鲜年贡棉布数量仅剩

清宫高丽布的输入及其用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13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０页。
《朝鲜仁祖实录》卷３２，仁祖十四年二月己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１８册，第９４７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２０册，第６６５页。

其中 “贝勒”原文写作 “贝诸”，疑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１７—１８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１５６页。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 “清”，朝鲜 对 此 拒 不 承 认，皇 太 极 出 兵 征 讨，朝 鲜 抵 抗 失 败 后 降 清。此 战 彻 底 扭 转 了 中 朝 关 系，

朝鲜停止向明朝纳贡，转而以藩属国身份向清进贡。参见白新良主编，王薇等著：《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２２０—２２７页。
《朝鲜仁祖实录》卷３２，仁祖十四年二月己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２４２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４３８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１４辑，第１３６页。

顺治元年的两条记载显示，年贡高丽布数量在崇德末年升至１８６００匹，但这并非实际情况。《清实录》记载顺治元年，“各色细

布一万匹，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减四百匹；粗布七千匹，减二千匹”（《清世祖实录》卷１１，顺治元年十一月庚戌）。同

年 《朝鲜实录》也载：“各色木绵一万匹，量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量减七百匹；粗布七千匹，量减二千匹。”（《朝鲜仁祖

实录》卷４６，仁祖二十三年二月辛未）但双方记载应出自同一份敕书，《清实录》记载时间为顺治元年十一月，《朝鲜实录》记

载时间为次年三月，恰为使者回程所需时间，因此这两条记载可视为一条证据。而之后朝鲜户曹上奏称 “至于粗布七千匹，元

非当初定数，而乃以减二千匹为言，殊未可晓。敕使留馆时，略已陈辨，依其言，令进贺使译官，质正于衙门。”（《朝鲜仁祖

实录》卷４６，仁祖二十三年三月庚戌）由此看，前述敕书所言 “粗布七千匹”是被清廷任意添加，此前未与朝鲜达成一致，朝

鲜并不认可。若减此７０００匹，剩余之数基本与之前定额持平。从崇 德 八 年 朝 鲜 实 际 进 贡１１３００匹 棉 布 来 看，所 谓 的１８６００匹

并未真正实施过。
《朝鲜仁祖实录》卷４６，仁祖二十三年闰六月乙酉。
《朝鲜仁祖实录》卷４８，仁祖二十五年八月辛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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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匹”，且被继续减免 “六百匹”①；康熙年间又削减了红、黑、蓝三种颜色的棉布；② 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又 “酌减布八百匹”③。乾隆年间每年定额为３０００匹，④ 尚不及崇德年间的１／３。

为何皇太极统治时期成为高丽布输入的高峰时期？其成因可从三个层面来递进考虑。首先，当

时后金社会对棉布产生了大量需求。通过战争掠夺或接受投诚，后金增加了大量人口，棉布是当时

理想的制衣面料。努尔哈赤曾告诫诸子与众大臣，勿高价购买缎匹，“须思济众，勉于多购俭省之

物”⑤，而棉布则是 “济众”之首选。正因如此，棉布在这一时期成为重要的赏赐品。如天聪元年至

四年，蒙古各部台吉等来投后金，后金给予的赏赐中棉布居多；⑥ 崇德年间清廷征虎尔哈部落，对

所获人口的赏赐也以棉布居多。⑦

其次，后金的棉种植和纺织产能无法满足这种急剧增长的需求。萨尔浒战役后，被俘虏至建州

女真的李民寏看到 “女工所织，只有麻布”⑧。满 文 老 档 载，天 命 元 年 “始 行 养 蚕，于 国 中 推 广 种

棉”⑨；天命六年 “清点田亩，平均每丁给粮田五饷、棉田一饷”�10。织棉发展更滞后，以至于努尔哈

赤对棉布有狂热的需求。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号召扎鲁特布之厄勒哲依图岱青一起攻打明朝，称

攻打之后将其人口 “带至我处，使之织以绸缎、蟒缎、毛青布、蓝布，亦为善也”�11。努尔哈赤非常

看重织匠，给予特殊优待，织匠不需服其它差役，被努尔哈赤称作 “至宝”�12，这反映了当时后金社

会织匠的稀少。皇太极在天 聪 七 年 称 “朕 亦 谓 资 之 他 国，终 不 如 使 民 自 力，下 令 督 织，已 经 五 载

矣”�13。由此可见，当时后金的棉种植和纺织产能很低。

第三，选择朝鲜是经济、政治的综合推力。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之前，可通过贸易从明朝获取棉

布，但双方交战后这一渠道受阻。皇太极曾致书朝鲜称：“至贵国之闭市，得毋以我国人民衣服之

需，必资 贵 国，因 欲 相 困 乎？”�14 朝 鲜 回 应 “近 来 中 国 严 禁 物 货，不 许 出 境，国 内 汉 货，今 已 乏

绝”�15。明朝的封锁使后金陷入生活困境，从地理位置上看，朝鲜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同时，新建立

的政权也急需争取朝鲜的认可，贡品代表臣服，皇太极在反驳朝鲜降低贡品数量的请求时称：“尔

国所贡之物，匪尔之惠，匪我之求，皆因尔国无故助明侵我，自启衅端，后乃势穷归命，愿纳岁币

以图存。”�16 高丽布的输入途经和数量以两次战争为分界点，由此可见贡品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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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实录》卷５３，顺治八年二月己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 文，礼 部 为 交 送 朝 鲜 国 恭 进 谢 恩 礼 物 事 致 总 管 内 务 府，康 熙 三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档 号：

０５—１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８。
《清世宗实录》卷９，雍正元年七月辛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 案，总 管 内 务 府 （广 储 司）呈 为 高 丽 绵 绸 等 物 用 项 单，乾 隆 七 年 元 月 二 十 九 日，档 号：０５—

００４７—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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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１９册，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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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

三　入关后高丽布的用途变化

如前文所述，清廷在入关前主要将高丽布用于制衣和赏赐，赏赐的对象较为广泛，包括蒙古、

女真、汉族等投诚者或俘获的人口。入关后，高丽布的使用场景和数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用

途可分成三类。

第一，内廷宫分和服用。这可看作是入关前制衣穿着的延续，但是使用数量明显下降。《钦定

宫中现行则例》载，每年内廷宫分中，皇太后有高丽布１０匹、皇后１０匹、皇贵妃８匹、贵妃６匹、

妃５匹、嫔４匹、贵人３匹，另外还有皇子、皇孙等福晋皆按等级有定额。① 高丽布也做成衣供外

国使者在京穿着，如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琉球使者进京，接待的官员向广储司领过高丽布为使者做棉

袄等。② 但这些整体用量不大。乾隆十九年，内务府调查高丽布的使用情况时奏称 “查内庭宫分并

做手巾各处领用，每年约用二百余匹”③。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冠服制度中，皇帝的行带要使用高丽

布，其用量虽微小，但其地位可见一斑。

第二，赏赐。这也延续了入关前的习惯，但赏赐对象只剩赫哲费雅喀④等东北边疆部落。这些

部落归附清廷后，清廷建立了 “贡貂赏乌林”⑤ 制度，赏赐中一直有高丽布，但随着时间推移，高

丽布在赏赐的纺织品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清入关后，有了更多渠道获取多种纺织品，盛京的棉纺

织也得到了发展，对于清宫、盛京以及蒙古来说，高丽布不再珍贵，而赫哲费雅喀等部落纺织水平

仍十分落后，同内地联系较少，高丽布仍是较好的面料。

第三，丧葬、祭祀和 宗 教 活 动。这 是 入 关 后 高 丽 布 用 途 的 鲜 明 之 处。丧 葬 方 面，道 光 三 十 年

（１８５０），皇帝点名要 “白高丽布缟素一件”⑥；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为办 “大行皇帝大事”，内务府

称 “所有本处应行备差穿孝之官员、笔帖式、达他、栢唐阿、领催、匠役人等前于七月二十日行白

文向缎库领取过孝布四百匹、高丽布三十匹”⑦；慈安太后升遐南苑，南苑官员奏称 “官员兵役等均

应穿孝，应领细高丽布八十五匹、白布二百四十二匹”，由掌仪司 “给发高丽布四十匹、白布六十

五匹”⑧。陵寝祭祀方面，雍正六年，营理陵工修造事务郎中致书内务府，昭西陵 “成造漏子需用高

丽布三丈六尺”⑨；乾隆七年，盛京留用的高丽布中，“陵寝祭祀装果品、盛芝麻、蘑菇、枸杞，并

清宫高丽布的输入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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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卷３ 《宫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６３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９年版，第

４０７—５０９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德寿等为呈领成做琉球国进贡来使人等应得皮袄等赏物需用绸布银两事，同治四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档号：０５—０８—００６—０００８１０—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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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０４—０１—１４—００２７—０３７。

清代档案中通常把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两岸和滨东海地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赫哲费雅喀人，把库页岛上的少数民族统称为库

页费雅喀人。参见成崇德：《清代边疆民族研究》，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０页。下 文 乾 隆 七 年 的 档 案 中 对 此 分 别 写 作

“黑者”“非雅喀”。

赫哲费雅喀等族 归 附 清 廷 后 按 人 数 上 交 貂 皮 并 接 受 清 廷 赏 赐，称 “贡 貂 赏 乌 林”。 “乌 林”也 作 “乌 绫”，满 文 作ｕｌｉｎ，财 物

之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广储司衣库为行取成做上用白高丽布缟素等需用缎绸纱布匹等项事，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

七日，档号：０５—０８—００２—０００４４９—００３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档房为恭备大行皇帝大事应行备差穿孝官员笔帖式达他等领取过孝 布 高 丽 布 补 行 印 文 事，

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档号：０５—０８—０３０—０００４０５—００３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南苑官员等为领取大行慈安皇太后升遐南苑官员兵役等应穿孝应领细高丽布等项事，光绪

七年四月初三日，档号：０５—０８—０３２—００００１６—００８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工部为咨取昭西陵成造漏子需用高丽布匹事致内务府，雍正六年七月初五日，档 号：０５—

１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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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床桌等项，做口袋、挖单，用高丽布一百二十九匹二丈七尺……陵寝油饬龙供桌等项用高丽布二

十一匹五丈五尺一寸，陵寝茶饭房做 挖 单 等 项 用 高 丽 布 五 十 六 匹 三 丈 六 尺，礼 部 隔 祭 祀 奶 油、蜂

蜜、酒等项用高丽布十一匹二丈二尺”①。这些丧葬祭祀中使用的高丽布皆为白色，但清廷却将它与

“白布”“孝布”区别开，单独强调。乾隆十九年，北京与盛京内务府官员就高丽布的使用问题进行

了讨论，官员在讨论中强调 “陵寝祭品、包袱等项，理宜全用高丽布，以昭诚洁”②。这足见高丽布

的重要地位。

高丽布在一些具有满族特色的祭祀仪式中也有特殊地位。堂子立杆大祭仪注中，需将 “黄高丽

布神幡悬于神杆之上”③。坤宁宫 大 祭 仪 注 中， “司 香 等 用 槐 子 煎 水，染 白 净 高 丽 布，裁 为 敬 神 布

条”④。坤宁宫供朝祭的陈设中有盛索绳高丽布囊一个，⑤ 有研究者指出，恭王府的萨满祭祀中，在

祭台后西山墙上悬挂高丽布囊，用来盛放子孙绳，寓意多子多孙，⑥ 坤宁宫放置的高丽布囊很可能

取相同的寓意。在祭神所用的器皿中，有 “沥酒与汤高丽布小方”⑦。另外，一些做衣服的用项实则

也与宗教、祭祀有关，如内务府给辽阳莲花寺、地藏寺和尚做衣服，显佑宫、景佑宫做帐幔并给道

士等做衣服，宝胜寺、永宁寺等处喇嘛做衣服，给盛京陵寝摆桌子人做衣服，礼部给喂饲牛羊之男

女做衣服等。⑧

综合来看，清入关后，清宫高丽布的服用、赏赐等价值逐渐衰减，因此在朝贡高丽布数量被不

断削减的同时，内务 府 仍 有 剩 余 并 多 次 变 卖。如 雍 正 九 年，内 务 府 查 出 库 存 有 各 种 高 丽 布４８０５０
匹，变卖了其中３００００匹；⑨ 乾隆四年，内务府又变卖了头等、次等高丽布共５７００匹；�10 道光十七

年，内务府再次变卖库存高丽布。�11 但同时，高丽布的象征含义却逐渐凸显。高丽布每年以较少的

数量，活跃在皇室丧葬、祭祀以及宗教等场合，它被赋予了 “洁”的品质，即使清宫有了更为丰富

的可替代面料，它的地位却延续传统，不容动摇。

结论

高丽布作为一种外来面料，在清宫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显示出与传统之间千丝

万缕的联系。本文通过考察清宫高丽布的输入数量及用途变化，分析高丽布融入清宫并扎根于此的

路径。高丽布输入清宫数量有明显的阶段性特 征，皇 太 极 统 治 时 期 是 终 清 一 代 高 丽 布 输 入 量 的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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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呈为乾隆五年分盛京留用高丽布款项数单，乾隆七年二月十六日，档 号：０５—

００４７—０７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阿 兰 泰 奏 为 遵 议 三 陵 祭 祀 以 细 布 抵 补 高 丽 布 给 发 事，乾 隆 十 九 年 闰 四 月 二 十 五 日，档

号：０４—０１—１４—００２７—０３７。
（清）允禄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５７册，第６７２页。
（清）允禄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５７册，第６７５页。
（清）允禄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５７册，第７１７页。

郑婕：《试论恭王府神殿布局及祭祀典制》，载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２页。
（清）允禄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５７册，第７２０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呈为乾隆五年分盛京留用高丽布款项数单，乾隆七年二月十六日，档 号：０５—

００４７—０７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奏为遵旨查明广储司存高丽布高丽纸数量分别留存发卖事，雍正九年三月十七

日，档号：０５—０００１—０２７。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奏为卖高丽纸高丽布事，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档号：０５—００３２—０３４。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 （广储司）奏为缎库变价高丽布内拣选堪用五千匹交敬事房事，道光十七年十

二月初一日，档号：０５—０６９７—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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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后金 （清）政权极速扩张与自身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大量的棉布缺口，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推

动下，高丽布输入量呈爆发式增长。其输入途径由天聪年间的强制贸易、议和礼等形式转化为崇德

年间稳定的朝贡模式，朝贡模式在入关后被延续下来，成为高丽布输入清宫的唯一途径。而皇太极

统治期间正是后金 （清）各项制度的创立发展期，高丽布自然地进入其中并扎根于此，这对它入关

后的地位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入关后，随着政权统一和疆域拓展，清宫纺织品的来源变得广阔而丰富，因此高丽布的服用、

赏赐等价值不断衰减。清廷 主 动 且 大 幅 削 减 朝 贡 高 丽 布 的 数 量，至 乾 隆 年 间 稳 定 在 每 年３０００匹。

但数量较少的高丽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反而以 “洁”的品质在皇室丧葬、祭祀场合中保持稳固的

地位。使用高丽布代表了祭祀者对祖 先、天 地 神 灵 的 “诚”意，这 一 特 点 在 皇 帝 和 官 员 间 具 有 共

识。即高丽布实用价值逐渐衰减的同时，它扎根在满族文化的那部分，依然被后代统治者作为对传

统的坚守而保留下来，高丽布不再是简单的朝鲜棉布，而是一种延续满族传统的象征。

（作者孙雨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１００８７５）

（责任编辑　哈恩忠）

【学术动态】

《历史档案》继续入选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目录

根据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集刊）遴选办法》，《历史档案》（季刊）继续入选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数据库，作为ＣＳＳＣＩ（２０２３－２０２４）来源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缩写为 “ＣＳＳＣＩ”）是由南京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查询系统，用于检索中文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评价体系之一。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每两年评审一次。

《历史档案》创刊于１９８１年，由 中 国 第 一 历 史 档 案 馆 主 办，是 全 国 独 家 专 门 公 布 明 清 档 案 文

献、刊发明清史学论文、探讨明清档案业务的学术期刊。

《历史档案》除连续入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外，还多年连续入选北

京大学图书馆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中 国 社 会 科 学 评 价 研 究 院 中 国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ＡＭＩ综合评价 （Ａ刊）核心期刊等。（刘文华）

清宫高丽布的输入及其用途


